
电信终端产业协会行业认证管理规则（暂行） 

 

本文件规定了电信终端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的行业认证通

用流程及管理要求。 

一、 协会认证通用流程 

下图为认证流程示意图。 

 

 

               

 

 

 

      

 

 

 

       

 

 

 

二、协会网站注册和登录 

2.1. 申请协会认证的组织到协会官网进行注册，上传登记注册文件，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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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审核后，以邮件方式通知组织。 

2.2. 组织登录协会网站，选择协会认证项目及相应的认证机构。 

三、认证实施 

5.1. 认证机构负责认证环节具体实施。组织在认证机构的线上业务系统

提交认证申请材料。认证机构会对组织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在评审

合格后，签订合同。 

5.2. 组织在认证机构公布的分包检测机构目录中自主选取检测机构，按

照特定认证项目的认证实施规则要求完成各类评价活动，认证机构通过

复核评定，决定是否颁发认证证书，并及时将获证信息分别发布在国家认

证认可信息平台、协会网站和认证机构网站上。 

5.3. 获证组织应根据特定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监督要求，及时联系认证

机构。在组织完成所有监督活动后，认证机构做出保持认证资格的结论。 

对于组织无法按时完成监督或无法满足监督要求，认证机构将按照

认证实施规则要求进行暂停，直至撤销。并及时将证书状态变化情况分别

发布在国家认证认可信息平台、协会网站和认证机构网站上。 

5.4. 获证组织可以在认证证书到期前，继续向认证机构申请复评，延续

证书有效期。复评申请的具体要求见特定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5.5. 如发生影响认证产品一致性的变更，获证组织应及时与认证机构联

系，并根据认证机构的相关流程，完成变更评价。避免因认证产品与认证

证书、产品检测报告的不一致，而导致证书暂停，甚至撤销。 

四、证书和标志 

4.1. 认证机构向获证组织提供认证证书。认证证书的内容根据不同的认



证项目，至少包括： 

a) 认证委托人、生产单位的名称、地址 

b) 产品名称、产品型号 

c) 认证依据标准、实施规则 

d) 证书发证日期、有效期 

e) 发证机构、签发人 

f) 获证信息的公开查询方式 

g) 其他与认证产品相关的信息 

4.2. 获证组织可以自愿使用认证产品标志。认证产品标志使用要求应依

据认证机构的认证标志管理公开性文件。 

五、其他要求 

5.1. 获证组织应按照与认证机构合同中的约定，及时缴纳认证费用。避

免由于费用因素影响证书发放进度，或造成证书暂停的情况。 

5.2. 获证组织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接受协会监督检查。协会不定期组织

开展监督抽查，若发现认证产品一致性或认证特性指标不满足认证依据

标准的现象，可能会影响认证证书有效性。 

5.3. 客户可以向协会投诉与协会认证工作相关的事宜。具体流程见《投

诉程序》。 

六、附则 

   本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电信终端产业协会。 

 


